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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3 月，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国投石化）对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提起（2021）苏 09 民初

222 号、（2021）苏 09 民初 223 号两案诉讼，本公司高度重视、积极应

诉，经近两年的审理，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10月 28日裁定驳

回上述两案。 

2022年 12月 14日，公司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22）苏 0903

民初 5876 号《应诉通知书》《民事诉状》等文件，盐城国投石化以同样

的诉讼请求、同样的事实与理由、同样的证据材料再次起诉公司，公司将

一如既往，做好应诉准备工作。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原告：盐城国投石化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原告在《民事诉状》中陈述的与本公司有关的诉讼请求如下： 

（1）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南京港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所有权转移协议》； 

（ 2）请求判决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货款

54,332,950 元以及经济损失、实现债权费用损失及本案诉讼费用； 

（3）请求判决被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对（2）项诉讼请求承担共同连带赔偿责任。 

（三）事实与理由 

原告盐城国投石化诉称其于 2019年 5月 20日与被告上海融泰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融泰）在盐城签订《买卖合同》，确定买方盐

城国投石化向卖方上海融泰购买数量为 10759 吨燃料油，总金额为

54,332,950 元。同日，又与本公司、上海融泰签订三方《货物所有权转移

协议》。原告诉称向上海融泰支付全部货款后，并未从公司油库储罐中取

得相关货物。原告要求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 

三、本案判决或裁决情况 

该诉讼已由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该案尚未开庭审

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主要系小额合同纠纷、

劳动纠纷等，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

事项披露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该案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该案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需结合案件审理、判决情况而

确定。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的业务开展、提质增效、绿色平安港口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中。

公司将在争取尽快稳妥解决上述诉讼争议的同时，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不

利影响，加快推进公司生产经营和重点工作的开展。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22）苏 0903民初 5876号《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状》及证据等材料。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7 日    


